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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田家庵区民政局文件

关于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

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部署，按照

《安徽省学校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印发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新

十条措施的通知》（皖学安〔2023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委市

政府、区委区政府关于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要求和 4 月

10 日全区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民政工作职责，为做好

2024 年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

逐级落实管理责任，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，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

走访全覆盖，监管监护全覆盖，宣传教育全覆盖。全方位构筑纵

向到底，横向到边的安全网，实现“零溺水”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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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加强隐患排查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要指导村

（居）委员会摸清辖区内各类水体的底子，对河、塘、池、沟、

渠、水库等事故易发地段进行全面排查，在事故多发地设置警示

标识和防护措施，发现有安全隐患的要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进行维

护，督促配备安全巡视员和义务监督员，加强辖区危险区域的巡

查。

（二）落实“2+4+N”走访核查机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

所要充分发挥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作用，严格落实暑、寒假期

集中走访，季度随访以及重点时段巡查制度，及时掌握更新全国

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的家庭情况、监护

情况等基本信息，并将本辖区内辍学、不在学、监护情况差等重

点对象的数据及时上报，确保每位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有明确监

护人。村（居）委员会要深入辖区儿童家庭，通过面对面谈心谈

话等方式，了解青少年儿童、家长（或监护人）防溺水知识知晓

度以及家庭责任落实情况，常态化督查家长履行监护职责。村（居）

委员会要全面摸清辖区农村留守儿童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

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、单亲家庭及重组家庭儿童、靠祖辈监护儿

童，监护缺失儿童等重点儿童底数，建立重点儿童和监护人责任

清单。对留守儿童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无监护能力或监

护能力较弱的祖辈监护人要重点予以关注，加强走访帮扶，协助

做好家庭监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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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督促落实监护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部门要认真

履行国家监护法定职责，指导外出务工的儿童父母委托具有监护

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，指导儿童父母与受委托人

签订委托照护协议，并明确要求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。督促在外

务工的父母每周至少与留守未成年子女联系一次，落实其法定监

护责任。杜绝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状态。对不依法

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（监护人），乡镇（街道）报公安机关要依

法予以训诫，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。要通过电话访问、微

信推送等形式进行针对性防溺水宣传，向监护人宣传监护责任、

防溺水安全责任，切实提高自觉防范能力，严防留守儿童、困境

儿童溺水事件发生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防溺水宣传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要立即

扎实有效地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，切实提高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

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。大力宣传《未成年人保护

法》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等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、法规，提醒

家长及监护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教育。创新宣传形式，通

过组织开展家长小课堂、儿童防溺水专题活动，通过村居广播大

喇叭、宣传横幅、短信、电话、微信、小视频等多种形式，知晓

私自下水游泳、水边嬉戏玩耍带来的危险性和危害性，真正让每

位留守儿童、重点儿童及其监护人将防溺水常识牢记心中，做到

应知尽知，家喻户晓。

三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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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要按照部门职责，采取综合措施，做

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贯彻落实。要在乡镇党委（政府）

和街道党工委（办事处）的领导下，与有关部门分工协作，齐抓

共管，充分发挥部门职能，建立完善联防联动、预警检查、信息

通报等长效机制，并将防溺水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形成文字材料，

于 5 月 30 日前报送至区民政局。好的经验做法请随时报送。

2024 年 4 月 25 日


